
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指引

一、“双随机”抽查安排

（一）抽查时间

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。

（二）抽查范围

按照分级分类、属地监管的原则，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对

象包括市属列入一般检查单位的非煤矿山企业、危险化学品

生产经营企业、工贸企业。

（三）各行业抽查数量分配

全年采取“双随机”方式监督检查的企业共 70家。非煤矿

山企业 10家、抽查比例 40%，工贸企业 18家、抽查比例 30%，

危险化学品等企业 52家、抽查比例 30%。

（四）抽取方式

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要求，坚持公开、公正

的原则，按照先抽取被检查对象、后抽取检查人员步骤实施。

政策法规科按照《2024 年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计划表》组织开展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工作，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

匹配执法检查人员，抽取结果通知相关业务科室。需要实行

联合检查，相关业务科室做好人员配合。

二、抽查事项



按照上级有关要求，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修订情况，年

初修订《三门峡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，

明确随机抽查事项、抽查内容、抽查依据、抽查对象、抽查

主体、抽查方式、抽查频次和有关要求。

三、检查实施

检查对象确定后，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前，检查小组结合

检查对象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行现场检查方案及现场检查

表，认真开展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，确保检查实效。同时函告

被检查对象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部门，配合对其进行

检查。

四、结果公示与运用

检查小组完成“双随机”监督检查工作任务后，应及时进

行归档整理，7日内向政策法规科报告检查工作情况。除法

律法规规定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，政策法规科要在收到报告

后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

南）予以公开，同时将检查结果在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通

过媒体发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
